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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真实、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本着
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1、 本次计提、转回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资
产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 本次计提、转回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对 2020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无形

资产等） 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同时因部分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在报告期内收
回， 对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转回。 2020年度计提各项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7,396.46
万元，转回坏账准备 3,499.68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 别 2019 年 12 月
31日余额 本期计提

计提金额占
2019 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
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例

本期转回

转回金额
占 2019年
度经审计
归属于股
东的净利
润的比例

本期其他
变动

2020 年 12
月 31日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8,162.31 634.71 0.43% 3,169.45 2.12% -348.30 15,279.27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1,700.82 1,286.47 0.86% 330.23 0.22% 35.28 32,692.34

存货跌价准备 15,206.83 1,464.83 0.98% 0.00 0.00% -3,997.33 12,674.33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
备 1,111.46 337.21 0.23% 0.00 0.00% 0.00 1,448.67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2,584.35 1,873.24 1.26% 0.00 0.00% 623.57 35,081.16

商誉减值准备 34,179.97 11,800.00 7.91% 0.00 0.00% 0.00 45,979.97

合计 132,945.74 17,396.46 11.66% 3,499.68 2.34% -3,686.78 143,155.74

备注：
1、本期其他变动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其他变动主要包含汇率变动，出售子公司的影响；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本期其他变动主要包含汇率变动，出售子公司的影响；
（3）存货跌价准备本期其他变动主要包含转销，汇率变动，出售子公司的影响；
（4）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其他变动主要为汇率的变动。
2、本次计提、转回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

体减值项目、金额以 2020年度经审计的数据为准。
二、 本次计提、转回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准备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在组合基础上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变动情况， 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经测算， 本报告期公司对应收款项拟计提坏账准备 634.71 万元。 拟转回应收账款准备金额
3,169.45万元，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前期已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具体金额尚需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2、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其他应收账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在组合基础

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变动情况，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经测算，本报告期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项拟计提坏账准备 1,286.47万元。 拟转回应收账款准备金额
330.23万元，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前期已计提坏账的其他应收款，具体金额尚需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二）资产减值准备
1、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存货进行了清查和分析，基于存货的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间较高者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 并按照存货账面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64.83万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2、投资性房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采用市场法估算投资性房产的公允价值及采用

收益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可收回金额，并按照资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投
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337.21万元。该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尚待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定。

3、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采用收益法评估无形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按照资产账面价

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873.24万元。 该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尚待评估
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定。

4、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每年度期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采用收益法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可收回金额， 并按照资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11,800.00万元。 该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尚待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定。

三、本次计提、转回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转回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 2020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13,896.78万元。 公司本

次计提、转回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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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冲回部分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真实、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内相关涉诉案件进行自查及评估， 根据涉及诉讼事项的判决结果对预计负债进行了部
分冲回，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冲回预计负债概况
由于报告期内相关案件的判决、裁决结果与前期预测存在差异，公司对部分未决诉讼适当调整计

提预计负债比例。本期冲回预计负债金额 16,574.92万元。因部分涉诉事项产生逾期利息及费用，合计
1,922.03万元，其中，新增预计负债计提金额 1,845.48万元，新增管理费用（诉讼费）金额 76.55万元。明
细如下：

事项名称

2019年度 2020年度

计提金额（万元） 计提比例 新增计提金额
（万元） 冲回金额（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日余额（万
元）

立根小贷借款纠纷事项 8,242.35

88.18%

985.60 3,657.19 5,570.77

周志聪借款纠纷事项 14,542.03 910.81 6,323.91 9,128.93

林峰国股权转让纠纷事项 2,078.39 1,265.89 812.50

澳门国际银行借款纠纷事项 10,064.17 100.00% 25.62 5,327.93 4,761.86

合计 34,926.94 1,922.03 16,574.92 20,274.06

备注：1、澳门国际银行借款纠纷事项由于前期款项已被划扣，2019年度报告期内确认为营业外支
出，本期根据判决结果将可能追回的金额计入营业外收入。

2、上述余额为公司预计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二、 本次冲回预计负债的具体说明
1、2018�年 4�月 10�日，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小贷”）与立嘉小贷签订

《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一份，立根小贷同意为立嘉小贷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人民币的最高
额贷款授信，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 8,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2018�年 4�月 10�日至 2019�年 6�月 10�日。
同日，控股股东以公司名义与立根小贷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公司为上述《最高额贷款授
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9）粤 0104 民初 34730 号”
的《民事判决书》，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公司对立嘉小贷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
赔偿责任。

2、2018�年 4�月 20�日，周志聪与林永飞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林永飞向周志聪借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19�年 1�月 18�日，林永飞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共欠周志聪 15,000�万元（其中 5,000�万元另
案处理），承诺将按约定分三期结清，并以公司名义承诺为借款本金 15,000�万元、利息及由此引发的诉
讼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对上述案件的一审判决，判令
公司对林永飞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3、2018�年 4�月，林峰国分别与公司监事陈马迪、张勤勇及赖小妍签订了《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转让的协议书》， 将其持有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中的 7,625,000�
份额转让给陈马迪；将其持有的 7,625,000�份额转让给张勤勇；将其持有的 4,034,999.91�份额转让给赖
小妍。2018�年 5�月，林峰国与公司、林永飞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对协助林峰国完成贷款合同约
定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 林永飞对陈马迪、 张勤勇和赖小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9）穗仲案字第 15777~15779号裁决书，判令公司
对上述三人应付而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4、2018�年 12�月 20�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的关联
方主体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里公司”）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以下简称“澳门国际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澳门国际银行向花园里公司授予 10,000�万元
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为 2018�年 12�月 20�日至 2019�年 12�月 20�日。 同日，瑞丰集团以广州连卡福
名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连卡福”）名义与澳门国际银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一份，约定以
广州连卡福存于澳门银行佛山支行金额为 10,310�万元的定期存款（存款期限为 2018�年 12�月 20�日至
2019�年 3�月 20�日）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 2019�年 8�月 21�日，公司业务过
程中发现广州连卡福所持大额存单已被澳门国际银行佛山支行划扣， 划扣金额为 103,863,933.17�元。
鉴于澳门国际银行在无权、未通知以及未征得广州连卡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扣划款项严重侵犯了公
司利益，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广州中院对上述案件出具的编号为“（2019）粤民初 1246 号”的《民事判决
书》，一审判决澳门国际银行返还 50,320,833.33元及相应利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 -或有事项》规定，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实义务所需支出的
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应当按照当前
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了调整。 据此，公司对相关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予以冲回。

三、本次冲回预计负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冲回预计负债金额为 16,574.92万元， 因逾期利息和费用产生的新增计提金额为 1,922.03 万

元，相关事项将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14,652.89 万元，该数据未经审计，对公司 2020 年度
报表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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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摩登集团”）及子公司连

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497,746,026.75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65.4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年 8月 23日、2019年 9月 10日、2019年 9月 16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20 年

1月 10日、2020年 2月 20日、2020年 3月 24日、2020年 6月 24日、2020年 7月 11日、2020年 7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
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2、2020
年 12月 31日、2021年 1月 5日、2021年 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
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
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1）、《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4）、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0-14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1）、《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 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
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 序
号

起诉方/上诉方/仲
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被上诉方/仲裁
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广州瑞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
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
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
有限公司、翁雅云

（2019）粤 0104 民
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
纷 84,790,567.00

一审已判
决， 原审
原告未提
起上诉

广州行盛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审尚未
开庭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
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
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
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
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二审尚未
开庭

2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2019) 粤 01 民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
纷 122,500,000.00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3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粤 01 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

澳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武强、广
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4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
志强、纪冠华、胡志方、王
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
纷 20,659,412.14 仲裁审理

中

5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9）津 0112 民
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1,728,696.17 申请强制

执行中

6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购物有限公
司

（2019) 陕 0113 民
初 19121号

联营合同纠
纷 2,935,164.05 已调解 ，

待回款

7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
场购物有限公司

（2020) 陕 0103 民
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1,748,631.39 申请强制

执行中

8
卡奴迪路服饰股
份（香港）有限公
司、LEVITAS S.P.
A.

Zeis EXCELSA in
concordato preventivo n.8219 合同纠纷 23,934,128.91 仲裁审理

中

9 Unique Children
Wear R.s.l. LEVITAS S.P.A. L200333 合同纠纷 2,305,117.78 仲裁尚未

开庭

10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尊享汇（亚洲）集
团有限公司、金聪、张巧

（2020） 深国仲涉
外受 143号

买卖合同纠
纷 7,986,879.95 已调解

11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尊享汇（亚洲）集
团有限公司、金聪、张巧

（2020） 深国仲涉
外受 937号

买卖合同纠
纷 9,675,684.65 已调解

1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

（2020）吉 0101 民
初 4974号

联营合同纠
纷 2,342,681.77 已调解 ，

已回款

13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峰国

（2020）粤 0112 民
初 5017号

借款合同纠
纷 1,016,670.00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

14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粤 0104 民
初 20284号

诉中财产保
全损害责任
纠纷

19,837,995.59 一审判决

15 曹晓锐、 仵延君、
苏劲男

林永飞、美年电子商贸（广
州）有限公司

（2020）粤 0104 民
初 3527号

股权转让纠
纷 815,776.86 一审审理

中

16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河支行

（2020）粤 0106 民
初 21178号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3,160,000.00 一审审理

中

17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
飞、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305 民
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审审理

中

18
广州卡奴迪路国
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
有限公司、李丰谷

（2020）粤 0112 民
初 9156号

买卖合同纠
纷 14,009,628.00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

19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0）粤 0112 民

初 14424号
特许经营合
同纠纷 7,083,859.75 一审审理

中

20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泓勋商贸有限公
司、 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
司

（2020）粤 0112 民
初 14426号

特许经营合
同纠纷 1,552,853.19 一审审理

中

21 Sinv S.P.A.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
有限公司 HKIAC/A20253 合同纠纷 19,500,000.00 仲裁尚未

开庭

合计 497,746,026.75

注： ①案号 HKIAC/A19205 的涉案金额为 2,669,027.14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0,551,508.98 元； ②案号 n.8219 的涉案金额为 3,108,328.43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3,934,128.91元；

③案号 L200333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95,527.92欧元，按照 1：7.8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305,117.78
元④案号（2020）深国仲涉外受 143 号的涉案金额为 1,020,102.5 欧元及 18,870.1 美元，欧元按照按 1:
7.7 的汇率、美元按照 1: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7,986,879.95 元；⑤案号（2020）深国仲涉外受 937 号的
涉案金额为 1,188,952.14欧元和 74,393.31美元，欧元按照按 1:7.7的汇率、美元按照 1:7 的汇率折算为
人民币 9,675,684.65元。

二、新增判决事项
? 序
号 起诉方/上诉方 被起诉方/被上诉方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 展 情

况

1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粤 0104 民
初 20284号

诉中财产保
全损害责任
纠纷

19,837,995.59 一 审 判
决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粤 0104 民初 20284 号民事判决书，就摩登
集团诉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的案件作出判决， 具体情况如
下：

驳回原告摩登集团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 140,828元、诉讼保全费 5,0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摩登集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截至目前，诉讼时效已过，公司未提起上诉。
三、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 2021年 2月 24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0,691,796.97

2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80,265,913.89

3 浦发银行 xxx支行 8207********* 一般户 1,153,939.89

4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基本户 1,819,254.71

5 中信银行 xxx支行 8110********* 一般户 2,597,081.58

6 广州银行 xxx支行 8002********* 一般户 2,309.43

7 农行广州 xxx支行 4405********* 一般户 3,146,397.66

合计金额 99,676,693.89

（二）公司资产冻结情况
截至 2021年 2月 24日，公司及子公司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单位：欧元

序号 资产名称 影响金额

1 卡奴香港在意大利的资产 3,360,000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

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656���������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1-02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

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摩登”，股
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年 3月 17日、2020年 4月 20日、2020年 5月 13日、2020年 5月 30日、2020年 7月 1日、2020
年 8月 1日、2020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日、2021年 1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6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

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
存在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

轻公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 序
号

起诉方/上诉方/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 展 情

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广州瑞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
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
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
有限公司、翁雅云

（2019）粤 0104
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 审 判
决，原审
原 告 未
提 起 上
诉

广州行盛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审 尚
未开庭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
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
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
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
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二 审 尚
未开庭

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州连卡福
名品管理有限公
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粤 01民
初 1246号 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一 审 判
决，二审
尚 未 开
庭澳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武强、广
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3 林峰国 陈马迪、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
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 裁 裁

决

4 林峰国 陈马迪、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
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 裁 裁

决

5 林峰国 赖小妍、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案
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仲 裁 裁

决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2019)粤 01 民
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 审 判
决，二审
尚 未 开
庭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7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林永飞、摩登
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粤 0391
民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808.64 驳 回 起

诉

8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
永飞、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305
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 审 审

理中

注：案号（2020）粤 0305 民初 15622 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为同一涉案
事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数额差异所致。

（1）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诉前）注
销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
亦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
于 2020年 3月 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2）周志聪以幸福智慧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黄金才、股东梁钟文、薛凯以及担保人
林永飞、公司作为被告，于 2020年 3月 18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同一案由重新提起诉讼。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月 1日、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0月 12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17日、2020年 11月 23日、2020年 12月 1日、2020年 12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5
日、2021年 1月 29日、2021年 1月 26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收到民事裁
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0）、《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20-016）。

2、公司将继续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
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
务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的
建设，已经聘任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的财务总监。

3、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
和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最

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656��������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1-02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 20006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
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5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8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关于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6）、《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6）、《关于立案调查
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6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存在被实行退市风险。

在立案调查期间，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788��������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0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思科技”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年 2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5 名，实际到会及授权出席董
事 5名，董事长刘建德先生因临时须出席重要会议授权委托董事梁宏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副总经理梁宏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于 2021年 2月 24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
定 2021年 2月 24日作为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302.00 万股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24.45元 /股。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赵坤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788��������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2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思科技”或“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2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显卿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3、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确定首次授
予日为 2021年 2月 24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302.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为 124.45元 /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788��������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1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1年 2月 24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302.00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00%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 2021 年 2 月 24 日作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30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124.45 元 / 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2月 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 2月 7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 2月 9日至 2021年 2月 18日，公司内部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1 年 2 月 19 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1年 2月 24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1年 2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21年 2月 25日，公司披露《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二）本次授予事项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事项相关内容与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授予条件具体如下：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次激励计划的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首次授予日为 2021 年 2 月 24 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 名激励对象共计
授予 302.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24.45元 /股。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3）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确定首次授
予日为 2021年 2月 24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302.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为 124.45元 /股。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根据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1年 2月 24日，该授予日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

（2）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
（6）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

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确定
首次授予日为 2021年 2月 24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302.00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 124.45元 /股。

（四）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1年 2月 24日。
2、授予数量：302.00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00%。
3、授予人数：514人。
4、授予价格：124.45元 /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

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个月。
（2）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 归属

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 30日起算，至公告前 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批次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的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赵坤 中国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2.00 0.53% 0.03%
肖勇 中国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50 0.93% 0.05%
彭志杰 中国 财务总监 2.00 0.53% 0.03%
庄丽华 中国 董事会秘书 2.00 0.53% 0.03%
刘洪磊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3.00 0.80% 0.04%
贾承晖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3.00 0.80% 0.04%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合计 508人） 286.50 75.99% 3.79%

首次授予合计 302.00 80.11% 4.00%
三、预留部分 75.00 19.89% 0.99%
合计 377.00 100.00% 4.99%

注：以上计算均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二、监事会对激励名单核实的情况
（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含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公司监事和独立董事。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确定以 2021 年 2 月 24 日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514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302.00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 124.45元 /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根据公司自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
份支付费用，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 =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 -授予价格。

（二）本次授予事项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已确定 2021年 2月 24日作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已确定

为 124.45元 /股，首次授予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24.45元 /股。 根据上述股份支付费用的计算公式，
本次授予事项不涉及股份支付费用。 本次授予事项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授权和批准； 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
足的条件；本次授予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次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足的条
件，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三）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四）《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五）《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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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明冠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1,863.00 94,574.52 -2.87
营业利润 12,203.09 12,029.22 1.45
利润总额 12,219.03 11,988.79 1.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32.76 10,490.51 1.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7,234.79 8,109.01 -1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 0.85 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8% 17.64% 减少 2.4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74,564.56 105,556.48 65.3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32,659.48 64,723.90 104.96
股 本 16,408.77 12,306.57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8.08 5.26 53.6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和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为

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863.00 万元，同比减少 2.87%；实现利润总额 12,219.03 万元，同

比增长 1.9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32.76万元，同比增长 1.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4.79 万元，同比下降 10.78%；报告期末总资产 174,564.56 万
元， 较期初增长 65.3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32,659.48 万元， 较期初增长 104.96%； 股本
16,408.77 万元， 较期初增长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10.78%，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2、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当期财

务费用增加。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

比增加 30%以上，主要原因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